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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的说明

——2026年4月29日在常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市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  孙华伟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常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若干规定（草案）》的说明，请予审议。
一、起草背景
常德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全市共有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350项，拥有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个，省级非遗工坊、非遗村镇、非遗街区示范点15个，现有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计443人，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0人（60岁以上8人，占比80%），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5人（60岁以上16人，占比64%），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03人（60岁以上54人，占比52.4%）。2024年3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常德时指出，“常德是有文化传承的地方，这里的丝弦、高腔、号子等要以适当载体传承好利用好，与时俱进发展好”。当前，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管理体制不顺、部门职责不清、保护经费不足、传承人老龄化严重、传承活动后继乏人等诸多问题，亟需通过地方立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法律依据和强制力保障。	
二、起草过程
2025年，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开展基层调研走访，赴泉州市、潮州市、东莞市学习考察，撰写调研报告，论证立法必要性和可行性。
市人大常委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2026年立法计划项目。2026年1月8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市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委）、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市司法局、市文旅广体局、市教育局召开立法启动会，成立立法专班，对立法进度安排和起草工作提出意见。2月6日，立法专班专题研究立法工作，确定起草框架，包括体例结构、主要原则、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初步解决方案。随后，立法专班赴武陵区、鼎城区、桃源县、石门县、津市市开展基层实地调研。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直相关部门法制科长、律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从核心制度、结构安排、条文表述等方面研究论证。3月6日，法规草案征求意见稿在市人民政府、市司法局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同时，书面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相关部门等24家单位的意见，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财政保障等问题与相关部门充分沟通，协商一致。4月3日和7日，市司法局、市文旅广体局分别召开党组会，专题研究法规草案。4月12日立法专班前往陕西省咸阳市、延安市、河南省洛阳市开展实地调研，交流相关立法经验。4月13日，市人民政府第91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法规草案。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是关于法规名称。原法规名称为《常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若干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之规定，传承是保护的一种方式，二者是种属关系，故结合法规草案内容，删除了“传承”二字。
二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法规草案第三条按照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十大类别，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主，兼顾地域平衡的原则，不完全列举了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并设置了开放式的兜底条款。
三是关于部门职责。法规草案规定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组织、协调、监督和管理工作。针对调研中提出的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传力度，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细化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能职责。同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培养中，明确人社部门的职能职责。
四是关于分类分级保护。法规草案对列入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实行分级保护。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属性、特点以及存续状况，分类实施保护。
五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及传承人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评审，代表性传承人的条件、义务、认定等作了规定，因此，法规草案不再重复规定，仅结合实际需求，就传承人工作补助、评估及退出机制、取消市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等情形，对上位法作了拾遗补缺的规定。
六是关于完善保障体系。法规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稳定投入机制，包括传承工作经费补助，建设传承场所，提供学习培训交流平台等。同时，鼓励通过社会捐赠、设立保护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资金。还通过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员的培养和引进，提高保护工作的专业水平和效率。
七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法规草案明确宣传的责任主体和方式，鼓励开展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活动，增强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同时，鼓励结合常德本地特色，利用桃花源文化旅游节、石门柑橘节等节庆活动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支持利用数字化、网络化等现代科技手段创新传播方式。
八是关于强化保护意识。在市场经济和文旅融合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日益活跃，但也出现了歪曲本真性、贬损文化内涵等问题。法规草案明确在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必须尊重其真实形态和文化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创作、改编、出版、表演、展示、产品开发等，从而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建立平衡，确保其生命力和尊严。
法规草案及其说明，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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